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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 有關本公司附屬公司暫停營運的

第五次補充公告及

內部監控檢討的主要發現

本公告由中國紅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

17.10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

見GEM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 9月 3日、 2025年 10月 24日、 2025年 11月 6日、 2025年

12月10日及2026年1月7日的公告（統稱「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本公

司附屬公司遠為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遠為」）暫停營運後，本集團建築業務暫

停； (ii)委聘獨立內部監控檢討顧問（「內部監控檢討顧問」）；及 (iii)針對遠為的清

盤呈請。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委任致同諮詢服務有限公司為內部監控檢討顧問，以對本公司及遠為

（統稱「相關實體」）進行獨立內部監控檢討（「內部監控檢討」）。內部監控檢討的範

圍包括 2025年 4月 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間有關 (i)企業層面控制（包括本公司的監

控環境及風險評估以及本集團內部信息溝通及監察）； (ii)財務報告編製和信息披

露控制（包括審查財務組織架構、報告關係及披露事項）；及 (iii)現金及資金管理

（包括評估是否有充分的內部控制措施來保障相關實體的現金和資金安全）的程

序。內部監控檢討顧問於 2026年 1月 30日出具了內部監控報告（「內部監控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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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檢討的主要發現

內部監控檢討顧問發現了以下主要內部監控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整改建議。本

公司管理層（「管理層」）已接受所有建議並開始實施以下相應整改行動：

# 主要發現 建議整改

管理層的回應╱

整改進度

(i) 企業層面內部控制

1 現有舉報程序或不

當行為監察措施不

夠全面

經審閱了解得知，

本公司現有針對整

體集團受理員工舉

報申訴或其他匿名

檢舉管道的報告及

調查制度和流程不

夠全面。

本公司應建立一個更全面的處理整體集團的員工投訴

和舉報流程，其中至少包括但不局限於以下內容：

. 於本集團內設立專責統一的部門或委聘外部機構

負責投訴舉報受理、跟進處理及報告工作，且該

部門或機構應具備足夠的獨立性，如內部審計部

門或外判內部審計職能；

. 具體可行的投訴舉報管道，如投訴舉報專線或信

箱；

. 事件的受理，跟進及報告的詳細流程，及相關工

作的具體責任人；

. 對投訴舉報事項分級且依嚴重程度的不同規定跟

進及總結回顧的時限；及

. 就接受的事項登記，並就跟進的程度和處理結果

等作書面的記錄。

管理層採納該建

議並正式制定更

全面的處理員工

投訴和舉報流程

的內部控制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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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發現 建議整改

管理層的回應╱

整改進度

2 現有高階主管離職

應變程序或制度不

夠全面

本公司現有程序及

制度以應對管理層

及高階主管離職對

本集團的影響，以

及規範其應變程序

不夠全面。

本公司應建立更全面的高階主管離職應變程序及制度

以涵蓋以下主要內容：

. 管理層及主管人員離職影響評估；

. 同業競爭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及

. 離職後的應變計劃。

所有審批制度及程序應保留審批記錄，註明生效日期

及版本控制，以確保員工一貫並有效地依照相關制度

履行其日常職責。相關制度亦須經過定期審閱及更

新，並保留審閱及更新的記錄，以確保書面制度及程

序與本集團現有的流程一致。

管理層採納此建

議並正式制定更

全面的高階主管

離職應變程序及

制度的內部控制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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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發現 建議整改

管理層的回應╱

整改進度

3 現有合規管理制度

與流程不夠全面

本公司現有合規管

理制度與流程以規

範本集團的以下流

程不夠全面：

. 合規管理程序；

. 糾 紛 及 訴 訟 流

程；

. 訴訟、爭端或違

規事項的監控措

施；及

. 不合規事項的跟

進機制。

本公司應建立更全面的合規管理制度與流程，並與所

有相關人員溝通。該制度應包括：

. 合規管理程序；

. 糾紛及訴訟流程；

. 訴訟、爭端或違規事項的監控措施；及

. 不合規事項的跟進機制。

所有審批制度及程序應保留審批記錄，註明生效日期

及版本控制，以確保員工一貫並有效地依照相關制度

履行其日常職責。相關制度亦須經過定期審閱及更

新，並保留審閱、更新和審核的記錄，以確保書面制

度及程序與本集團現有的流程一致。

管理層採納此建

議並正式制定更

全面的合規管理

制度與流程的內

部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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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發現 建議整改

管理層的回應╱

整改進度

4 現有針對監督反洗

錢的內部控制制度

不夠全面

本公司現有針對反

洗錢相關的法規制

訂監督反洗錢的內

部控制制度不夠全

面。

本公司應建立更全面的反洗錢內部控制制度，並與所

有相關人員溝通。該制度應依相關的反洗錢法規涵蓋

主要合規治理、機制建構、系統設定及關鍵流程執行

的要點，如：

. 反洗錢的定義；

. 管治架構；

. 洗錢風險監控程序，包括；

— 客戶盡職調查（如客戶識別）；

— 可疑交易通報流程；

— 交易監控；及

. 員工培訓及風險意識建構。

所有審批制度及程序應保留審批記錄，註明生效日期

及版本控制，以確保員工一貫並有效地依照相關制度

履行其日常職責。相關制度亦須經過定期審閱及更

新，並保留審閱、更新和審核的記錄，以確保書面制

度及程序與本集團現有的流程一致。

管理層採納此建

議並正式制定更

全面的反洗錢的

內部控制政策。

(ii) 財務報告編製和信息披露控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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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發現 建議整改

管理層的回應╱

整改進度

(iii) 現金及資金管理

5 現金及資金管理現

有政策及程序不夠

全面

本集團現有的現金

及資金管理制度不

夠全面，涵蓋資金

流動性管理、投資

管理、借款管理及

銀行帳戶及現金管

理的核心環節均缺

乏明確及全面的書

面規範與操作指

引，相關管理行為

僅依賴口頭約定或

慣例執行。

本集團應建立更全面的現金及資金管理的制度與流

程，並與所有相關人員溝通。該制度應包括：

. 資金流動性管理；

. 投資管理；

. 借款管理；及

. 現金及銀行帳戶管理。

所有審批制度及程序應保留審批記錄，註明生效日期

及版本控制，以確保員工一貫並有效地依照相關制度

履行其日常職責。相關制度亦須經過定期審閱及更

新，並保留審閱、更新和審核的記錄，以確保書面制

度及程序與本集團現有的流程一致。

管理層採納此建

議並正式制定更

全面的現金及資

金管理的制度與

流程的內部控制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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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發現 建議整改

管理層的回應╱

整改進度

6 經費審批權限設定

不均衡

經訪談了解得知，

本公司現行的經費

審核流程為 300,000

港元或以下資金支

付事項，僅由本公

司首席財務官（「首

席財務官」）完成審

核與簽字審批，無

須其他管理層級覆

核； 300,000港元以

上資金支付事項，

方由本公司負責人

與首席財務官共同

審核。此審批權限

設定在本公司日常

資金管理中已實際

執行，成為目前資

金支付核准的固定

操作模式。

本公司應結合自身經營規模與資金管理需求，重新整

理並優化 300,000港元以下資金支付的審批流程，引進

分級覆核或交叉審核機制，在不影響日常資金使用效

率的前提下，增設財務部門資深管理人員對首席財務

官審核的 300,000港元以下經費覆核，形成對覆核的相

互核准機制。

同時，審批程序可根據業務交易類型進一步細分，對

高頻、常規性的小額資金支付可保留簡化審批流程，

對非常規、大額臨界值（如 200,000 — 300,000港元）

的資金支付，增加業務部門負責人聯簽環節，確保資

金支付與實質業務交易相符。

此外，本公司需改善資金審核的留痕管理，明確各審

批、覆審環節的責任歸屬，定期對資金審批流程的執

行情況進行自查與覆盤，及時發現並整改流程中的漏

洞，保障其資金管理的規範性與安全性。

管理層採納此建

議並正在建立更

完善的經費審批

框架，當中包括

調整需要雙重授

權簽字核准的交

易臨界值。

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的意見

董事會及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內部監控報告的內容及內部監

控檢討的發現。本公司已獲悉管理層已確認並同意內部監控檢討顧問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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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內部監控檢討顧問所提出的所有建議，並已採納本公司的相關政策

及程序。經考慮內部監控報告及本公司所採取的補救措施後，董事會及審核委員

會認為： (a)在內部監控報告中識別的所有內部控制漏洞均已通過適當的建議整改

得到充分解決； (b)本公司採取的補救措施屬充分及適當；及 (c)本公司已建立足夠

而可靠的治理、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系統，以履行其GEM上市規則下的義務。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將繼續監察本公司的內部控制系統及程序的有效性，以履行

其GEM上市規則下的責任，並確保內部控制政策及程序合理且足夠，且全面貫徹

於本公司的營運之中。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紅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程俊

香港，2026年1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程俊先生及于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鄒振濤先生、張嘉裕教授及黃志恩女士。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

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

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

導。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七天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之「最新上市公司

公告」一頁上刊登，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quantongkonggu.com 刊登。

– 8 –


